臺北市105學年度第2學期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教教師
  分區專業知能研討實施計畫
壹、依據：臺北市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相關人員特教知能研習方案。
貳、目的：透過主題式研習、分區教學實務分享，提升本市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教教師專業知能，增進教學品質，達成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優質的全方位教學服務效能。 
叄、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雙園國民小學西區特教資源中心
伍、參加對象：本市各國小特教班全體教師（含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啟智學校、臺北啟明學校、臺北啟聰學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全體教師、私立光仁小學、私立復興小學、私立再興小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特教教師
陸、分組研習
一、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分區主題、講師、日期與地點： 

	時 間
	研習主題
	地點
	主持人

	106年3月29日(三)
1:30-4:30
	鑑定個案實務工作研討
※ 請心評初階教師與進階教師進行個案資料研討
	各分區區長學校
	分區區長


	分區
	研習
地點
	講師
	分區主題
	日期

	松山區
	西松
國小
	蕭秋娟、李映瑩、簡瑄鍰
蕭素禎、鄭胤序
	愛他就是給他機會、教他方法-
融合教育裡的社會技巧彙編分享
	3月 15日
1:30-4:30

	中山區
大同區
	大直
國小
	蕭秋娟、李映瑩、簡瑄鍰
蕭素禎、鄭胤序
	
	3月 22日1:30-4:30

	信義區
南港區
	三興
國小
	蕭秋娟、李映瑩、簡瑄鍰
蕭素禎、鄭胤序
	
	4月 5日
1:30-4:30

	文山區
	實踐
國小
	莊雍純、黃碧鳳、謝宛如
陳亭妤、蔡易庭
	
	3月15日
1:30-4:30

	萬華區
中正區
	河堤
國小
	莊雍純、黃碧鳳、謝宛如
陳亭妤、蔡易庭
	
	3月 22日
1:30-4:30

	大安區
	建安
國小
	莊雍純、黃碧鳳、謝宛如
陳亭妤、蔡易庭
	
	4月 5日
1:30-4:30


	北投區
	文林
國小
	劉明麗、許小莉、林士揆
李嘉玲、呂寧靜
	
	5月 17日
1:30-4:30

	士林區
	百齡
國小
	劉明麗、許小莉、林士揆
李嘉玲、呂寧靜
	
	5月 31日
1:30-4:30

	內湖區
	南湖
國小
	劉明麗、許小莉、林士揆
李嘉玲、呂寧靜
	
	6月 7日
1:30-4:30


二、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分區主題、講師、日期與地點：
	區別
	學 校
	研習主題、日期、地點、講師

	中山萬華
大同中正
文山大安
	中山、大直、吉林、蓬萊、雙蓮、大橋、新和、雙園、西園、萬大、光仁、台北啟聰學校、幸安、大安、古亭、建安、景美、木柵、實踐、明道、北市大附小、國北教大附小、文山特教學校
	5秒鐘上手-電子書編輯
【林英傑 組長】
4 月5日  13:30-16:30
雙園國小 創新樓三樓演講廳

	松山信義
內湖南港
士林北投
	松山、三民、永春、三興、吳興、福德、南港、舊莊、內湖、潭美、碧湖、東湖、社子、芝山、葫蘆、北投、文林、立農、臺北啟智學校、臺北啟明學校
	5秒鐘上手-電子書編輯
【林英傑 組長】
 4 月19日  13:30-16:30
內湖國小


柒、分區研討：
分區研討主題、時間、主講人與地點：
	區別
	主   題
	研習時間
	主講人
	地點

	一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洪玫君
	西松國小

	二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周明潔
	博愛國小

	三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徐福聯
	三興國小

	四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賴欣綾
	銘傳國小

	五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吳順棋
	建安國小

	六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  昀
	大直國小

	七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亭妤
	河堤國小

	八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張雯嵐
	萬大國小

	九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紆彤
	太平國小

	十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余靜婷
	舊莊國小

	十一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文家倫
	景美國小

	十二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盧香伶
	實踐國小

	十三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施彥亨
	北投國小

	十四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忬羨
	文林國小

	十五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淑吟
	蘭雅國小

	十六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黎于芳
	百齡國小

	十七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林華玲
	內湖國小

	十八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黃彥儒
	南湖國小

	十九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黃令苹
	吳興國小

	廿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陳盈如
	市大實小

	廿一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林例蓉
	雙蓮國小

	廿二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許月清
	新和國小

	廿三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林翊萍
	內湖國小

	廿四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吳佳錦
	文山特教

	廿五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張曉睿
	芝山國小

	廿六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務工作研討
	106年6月14日，下午1：30～4:30
	余書萍
	立農國小


捌、分區學校及區長名單：
	編號
	區別
	區長
	學 校

	一
	松山區
	西松國小洪玫君
	松山、西松、敦化、民生、民權、民族、三民、健康

	二
	信義A區
	博愛國小周明潔
	興雅、永春、福德、永吉、博愛

	三
	信義B區
	三興國小徐福聯
	光復、三興、信義、吳興

	四
	大安A區
	銘傳國小賴欣綾
	龍安、幸安、金華、古亭、銘傳、新生

	五
	大安B區
	建安國小吳順棋
	大安、建安、仁愛、公館、國北教大附小、復興小學

	六
	中山區
	大直國小陳 昀
	中山、中正、長安、長春、大直、大佳、五常、吉林、懷生、
永安、濱江

	七
	中正區
	河堤國小陳亭妤
	螢橋、河堤、忠義、南門、忠孝、北市大附小、東門、國語實小

	八
	萬華區
	萬大國小張雯嵐
	新和、雙園、東園、大理、西園、萬大、華江、西門、老松、
龍山、福星

	九
	大同區
	太平國小陳紆彤
	蓬萊、日新、太平、永樂、雙蓮、大同、大龍、延平、大橋

	十
	南港區
	舊莊國小余靜婷
	南港、舊莊、玉成、成德、胡適、東新、修德

	十一
	文山A區
	景美國小文家倫
	景美、武功、興德、溪口、興隆、志清、景興、永建、萬福

	十二
	文山B區
	實踐國小盧香伶
	木柵、實踐、博嘉、指南、明道、萬芳、力行、萬興、興華、
辛亥、政大實小、再興小學

	十三
	北投A區
	北投國小施彥亨
	北投、逸仙、關渡、清江、泉源、大屯、義方、文化

	十四
	北投B區
	文林國小陳忬羨
	石牌、湖田、湖山、桃源、文林、立農、明德

	十五
	士林A區
	蘭雅國小陳淑吟
	士東、福林、陽明山、雨聲、雨農、天母、文昌、芝山、蘭雅、三玉

	十六
	士林B區
	百齡國小黎于芳
	士林、社子、富安、劍潭、溪山、平等、百齡、雙溪、葫蘆

	十七






























































































































	內湖A區
	內湖國小林華玲
	內湖、潭美、西湖、麗山、文湖、碧湖、康寧、麗湖、大湖

	十八
	內湖B區
	南湖國小黃彥儒
	東湖、明湖、南湖、新湖

	十九
	松山信義
	吳興國小黃令苹
	松山、三民、永春、三興、吳興、福德

	廿
	中正大安
	市大實小陳盈如
	幸安、大安、古亭、建安、北市大附小、國北教大附小

	廿一
	中山大同
	雙蓮國小林例蓉
	中山、大直、吉林、蓬萊、雙蓮、大橋、臺北啟聰學校

	廿二
	萬華
	新和國小許月清
	新和、雙園、西園、萬大、光仁

	廿三
	內湖南港
	內湖國小林翊萍
	南港、舊莊、內湖、潭美、碧湖、東湖

	廿四
	文山
	文山特教吳佳錦
	文山特教學校、景美、木柵、實踐、明道

	廿五
	士林
	芝山國小張曉睿
	社子、芝山、葫蘆、臺北啟智學校、臺北啟明學校

	廿六
	北投
	立農國小余書萍
	北投、文林、立農


玖、報名方式
    請研習教師登入特殊教育通報網站（http：//www.set.edu.tw），完成報名。參與研習者每場次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
拾、注意事項
特教教師每年應參加特殊教育類研習至少18小時，故請教師務必參加分區特教研討，分區研討以外的時間可參加普通班領域研習。每場參加人員准予公假。
拾壹、經費：由臺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